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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986.htm （国发明电［１９９

３］１号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２日） 近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和

部门违反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审批轿车、轻型车项目的有关

规定，在国家规划定点之外，擅自批准轿车、轻型车生产点

，竞相上新项目。如任其发展下去，又会出现一股新的“汽

车热”，形成极不合理的分散生产和重复建设。 汽车工业是

资金、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没有相当的批量，成本降不下

来，质量上不去，经济效益就好不了。因此，按照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决不能再搞小批量、低水平的分散生

产和重复建设。目前国内轿车生产已形成“三大三小”和军

工微型轿车的基本格局，轻型车的布点也已过多，不能再增

加新的生产点。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地区、各部门

要严格执行《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关于控制

若干长线产品和热点产品建设项目审批请示的通知》（国发

［１９９２］１７号），除已列入“八五”计划的基本建设

和技术改造项目外，决不允许再上轿车和轻型车项目（包括

“三资”企业项目）。 二、凡未经国务院批准，在“八五”

计划之外，由地方、部门擅自批准的轿车、轻型车项目（包

括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已批准立项的，一律取消立

项；已开工建设的，要立即停止建设；未经国务院批准，财

政、银行、税务、物资、海关、公安、工商和土地管理等部

门一律不得为这些项目办理有关手续。 三、各地区、各部门

要由主要领导同志负责，对本地区、本部门审批轿车、轻型



车项目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

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底前报国务院。国务院责成国家计委牵头

，会同国务院经贸办、监察部、审计署、机电部和中汽总公

司等有关部门负责这项工作的监督、检查，并对各地区、各

部门的检查和处理情况进行汇总，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

院。 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凡不按上述

规定执行的，要进行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领导同志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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